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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了解補助貴會102至105年辦理「設置優秀運動選手訓練

站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設施及設備（資本門）」乙案情形，

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本署將於106年6月30日前擇期(另通知)派員前往查核

旨揭補助購置之運動器材設備現行使用狀況，請貴會配合

派員協同前往，以利查核。

二、相關補助器材應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器材項目應列於「歷年補助器材一覽表」。

(二)每項器材具「甲式財產卡」。

(三)每項器材於適當位置應具「財產標籤」，標籤應具內容

為：補助單位、財產編號、財產名稱、補助日期、使用

年限、存署地點、保管單位及人員

(四)貴會每年應依盤點作業要點進行器材盤點事宜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田徑協會、中華民國體操協會、中華民國舉重協會、中華民國划船協會

、中華民國帆船協會、中華民國體育運動舞蹈總會、中華民國射箭協會、中華民

國射擊協會、中華民國壘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手球協會、中華民國網球協會、中華

民國現代五項暨冬季兩項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排球協會、中華民國輕艇協會、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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華民國角力協會、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、中華民國空手道協會、中華民國擊劍協

會、中華民國桌球協會、中華民國軟式網球協會、中華民國高爾夫協會、中華民

國羽球協會、中華民國馬術協會、中華民國足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曲棍球協會、中

華民國柔道總會、中華民國游泳協會、中華民國鐵人三項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保

齡球協會、中華民國國武術總會、中華民國橄欖球協會、中華民國藤球協會、中

華民國卡巴迪運動協會、中華民國拳擊協會、中華民國自由車協會、中華民國棒

球協會、中華民國滑輪溜冰協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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